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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

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已获得16项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

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公告日 专利有效期

1 晨光稀土 发明

氧化物熔盐电解生

产用的4000A电解炉

ZL�200910186319.7 2009.10.26 2010.03.16

2009.10.26-

2029.10.25

2 晨光稀土

实用新

型

熔盐电解用钨阴极 ZL�201120084915.7 2011.03.28 2011.10.19

2011.3.28-

2021.3.27

3 全南新资源

实用新

型

一种密封搅拌器轴

孔的水封装置

ZL�201120353703.4 2011.09.21 2012.02.20

2011.09.21-202

1.09.20

4 全南新资源

实用新

型

一种吸排沉淀物上

清液的虹吸装置

ZL�201120353705.3 2011.09.21 2012.05.30

2011.09.21-

2021.09.20

5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用于稀土冶金

的回转炉废气净化

装置

ZL�201220662131.2 2012.12.05 2013.05.22

2012.12.05-

2022.12.04

6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用于稀土冶金

的反应釜

ZL�201220663193.5 2012.12.06 2013.05.22

2012.12.06-

2022.12.05

7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新型稀土废料

焙烧料储罐

ZL�201220662099.8 2012.12.05 2013.05.22

2012.12.05-

2022.12.04

8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新型萃取箱 ZL�201220664042.1 2012.12.06 2013.05.22

2012.12.06-

2022.12.05

9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稀土流量自动

控制装置

ZL�201220663958.5 2012.12.06 2013.05.22

2012.12.06-

2022.12.05

10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稀土萃取混合

澄清箱隔离搅拌装

置

ZL�201220662365.7 2012.12.05 2013.05.22

2012.12.05-

2022.12.04

11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钕铁硼废料焙

烧回转炉

ZL�201220662372.7 2012.12.05 2013.05.22

2012.12.05-

2022.12.04

12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混合澄清器的

加热装置

ZL�201220663957.0 2012.12.06 2013.05.22

2012.12.06-

2022.12.05

13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一种多级焙烧设备 ZL�201220663956.6 2012.12.06 2013.05.22

2012.12.06-

2022.12.05

14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新型稀土沉淀槽 ZL�201220663945.8 2012.12.06 2013.05.22

2012.12.06-

2022.12.05

15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稀土溶料反应釜 ZL�201220664020.5 2012.12.06 2013.05.22

2012.12.06-

2022.12.05

16 步莱铽

实用新

型

稀土反应釜自动控

制装置

ZL201220662183.X 2012.12.05 2013.05.22

2012.12.05-

2022.12.04

上述商标、专利均系晨光稀土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拥有及使用，未设定抵押权及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不存在司法查封、冻结及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纠纷及诉讼的情形。

4、专利权申请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尚在申请的专利权共12项，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1

晨光稀土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惰性取样器 201320226406.2 2013.04.28

2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表面氧化层环保刷机 201320226685.2 2013.04.28

3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固定式阴极升降架 201320226467.9 2013.04.28

4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吸尘罩 201320228964.2 2013.04.28

5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阴极自动升降架 201320226499.9 2013.04.28

6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金属电解炉吸尘罩 201320228963.8 2013.04.28

7

全南新资源

实用新型 一种带振动器的石灰自动加料装置 201320226600.0 2013.04.28

8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料液进料稳压装置 201320226598.7 2013.04.28

9 实用新型 一种液位高度控制装置 201320226288.5 2013.04.28

10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废水石灰自动加料装置 201320227173.8 2013.04.28

11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原料溶解罐搅拌浆轴 201320226427.4 2013.04.28

12 实用新型 一种稀土原料溶解罐搅拌浆轴 201320226429.3 2013.04.28

5、专利权许可

（1）2010年3月15日，全南新资源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由北京有色

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全南新资源使用专利号为ZL200410077830.0，专利名称为“一种低松装比重、大比表面稀

土氧化物REO及其制备技术”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独占实施许可，许可范围为中国，期限范围为有效期至2015年6月30日，许可使用费为

17.5万元，同时，全南新资源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许可期限内的专利年费1.52万元。该合同已于2010年4月12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备

案号为2010990000192号。

（2）2010年6月30日，晨光稀土与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由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晨

光稀土使用专利号为ZL200710063648.3，专利名称为“一种稀土合金、制备工艺及其应用” 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独占实施许可，授权范围

为中国，期限范围为有效期至2015年6月30日，许可使用费为17.5万元，同时，晨光稀土向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许可期限内的专

利年费0.64万元。该合同已于2010年8月23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备案号为2010990000661号。

（3）2011年4月22日，全南新资源与西安西骏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专利技术使用许可协议书》，约定由西安西骏新材料有限公司授权全

南新资源使用专利号为ZL200910021020.6，专利名称为“一种从低浓度氯化铵废水中回收氨的方法”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普通使用许可，

许可范围为受让方全南新资源，期限范围为有效期至2029年01月21日，全南新资源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许可使用费为280万元。该合同已于

2011年6月7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备案号为2011610000029号。

（4）2012年11月26日，全南新资源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由北京有色

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全南新资源使用专利号为ZL200910090880.5，专利名称为“一种萃取分离稀土元素的工

艺”的发明专利，许可方式为独占实施许可，授权范围为中国大陆境内，期限范围为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许可使用费为20万元，同时，全

南新资源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许可期限内的专利年费0.84万元。 该合同已于2012年12月31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合同备案号为

2012990000969号。

七、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晨光稀土不存在对外担保及资金被股东或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八、稀土行业准入情况

2012年7月26日，工信部下发《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以下简称“《准入条件》” ），对从事稀土矿山开采、稀土氧化物冶炼分离、稀土金属

冶炼的企业，在生产规模、工艺装备、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监督与管理等多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

全南新资源分别涉及稀土金属冶炼和稀土氧化物冶炼分离业务，需要符合工信部的稀土行业准入条件。

2012年12月11日，工信部发布2012年第61号公告，发布了符合《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企业名单（第二批），名单中包括了晨光稀土及其子

公司全南新资源。

九、环保执行情况

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的环保核查情况如下：

（一）上市环保核查情况

晨光稀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执行各项环保制度，不存在重大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或法规的情况。晨光稀土已于2012年10月8

日取得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出具的赣环防函 【2012】144号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

函》。

（二）稀土行业专项环保核查

2011年5月，国务院出台国发【2011】12号文《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稀土作为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在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目前稀土行业发展中仍存在非法开采屡禁不止，冶炼分离产能扩张

过快，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稀土行业管理，加快转变稀土行业发展方式，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

按照环保部《关于开展稀土企业环保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1】362号文）的要求，环保部对稀土矿采选、冶炼分离企业开展专项

环保核查，晨光稀土及下属的全南新资源及步莱铽公司属于环保核查的范围之内。

2012年5月10日，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发布了公告2012年第31号《关于发布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的公告（第二批）》，经

环保部门初审、行业专家资料审查、各环保督查中心现场检查，晨光稀土、步莱铽已通过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关于稀土生产企业的环境保护核

查，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012年8月16日，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发布了公告2012年第49号《关于发布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的公告（第三批）》，经环保部门

初审、行业专家资料审查、各环保督查中心现场检查，全南新资源已通过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关于稀土生产企业的环境保护核查，符合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十、最近三年增资、交易、改制及资产评估情况

（一）最近三年增资及股权转让

1、最近三年增资情况

2010年5月16日，伟创富通与晨光有限、黄平和罗洁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同日，晨光有限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同意伟创富通对

晨光有限投资1,040万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9.07元，其中114.71万元列入注册资本，其余列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晨光有限注册资本变更

为4,014.71万元。本次增资时晨光有限的企业作价为36,363.64万元，为交易各方综合各方面因素，经协商后确定。

2010年5月19日，红石创投与晨光有限、黄平和罗洁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2010年6月1日，晨光有限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同意红

石创投对晨光有限投资7,350万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10.25元，其中716.91万元列入注册资本，其余列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晨光有限的

注册资本变更为4,731.62万元。本次增资时晨光有限的企业作价为48,514.85万元，为交易各方综合各方面因素，经协商后确定。

2010年6月24日，赵平华、熊国槐、刘筱凤、黄建荣、王为与晨光有限、黄平、罗洁、伟创富通、红石创投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同日，晨光

有限股东会同意赵平华、熊国槐、刘筱凤、黄建荣及王为对晨光有限增资。赵平华、熊国槐、刘筱凤、黄建荣及王为以货币资金对晨光有限分别

投资343.08万元、219.19万元、219.19万元、190.60万元及133.42万元，合计1,105.48万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2.55元，其中433.59万元列入注册

资本，其余列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晨光有限的注册资本变更为5,165.21万元。

此次增资价格较低的原因是：本次增资前，赵平华、熊国槐、刘筱凤及王为原为晨光有限控股子公司全南新资源的股东，持股比例合计

48%，晨光有限以914.88万元收购上述四人持有的全南新资源48%股权，该次收购以全南新资源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账面净资产1,906.09万

元为交易作价基础。在本次四人向晨光有限增资过程中，经晨光有限股东会同意，增资价格参考晨光有限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账面每股净

资产2.30元，最终确定为2.55元。黄建荣为全南新资源的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人员，因此其对晨光有限的投资视为管理层激励，构成股份支付的

条件，晨光有限参照红石创投增资时每元注册资本10.25元的价格，按企业会计准则于当年确认了管理费用5,737,169.37元。本次增资价格均经

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

2010年7月29日，虔盛创投与晨光有限及其全体股东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同日，晨光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虔盛创投以2,550万元受让

黄平持有晨光有限4.13%的股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11.86元；同意虔盛创投以货币资金对晨光有限增资469.20万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11.86元，其中39.57万元列入注册资本，其余列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晨光有限的注册资本变更为5,204.78万元。本次增资后，晨光有限注册

资本为5,204.78万元。本次增资时晨光有限的企业作价为61,742.33万元，为交易各方综合各方面因素，经协商后确定。

2010年8月，包钢稀土与晨光有限及其全体股东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2010年8月9日，晨光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包钢稀土以货币资金

对公司增资6,934万元，占公司9.25%股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13.07元，其中530.51万元列入注册资本，其余列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晨光

有限的注册资本变更为5,735.29万元。本次增资时晨光有限的企业作价为74,962.16万元，为交易各方综合各方面因素，经协商后确定。

2010年10月12日，晨光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各发起人以截至2010年8月31日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立信大华审字【2010】第2546号”《审计报告》审计的330,350,494.52元账面净资产作为折股依据，按1:0.9929的比例折合股份总额

328,000,000.00股，其余2,350,494.52元转入资本公积。本次整体变更后，晨光稀土注册资本增至32,800.00万元。

2011年6月16日，晨光稀土股东会决议同意以截止201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累计未分配利润47,153,210.79元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0.97561股，共计转增3,200万股。本次增资后晨光稀土注册资本为36,000万元。

（1）上述增资的原因及用途

晨光稀土最近三年增资扩股主要是因为企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增资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以补充流动资金。同

时，通过引入多家战略投资机构并进行股份制改造，改善股权结构及提高治理水平。

（2）上述增资价格对应的企业价值与本次预估差异的说明

2010年5月至8月期间，晨光有限进行的历次增资扩股均为交易各方结合晨光有限的净资产规模以及增资规模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的。本

次预评估的结果为13.11亿元，历次增资对应的企业价值与本次预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为：

①晨光有限历次增资时，主要参考当时的净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本次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估值，从企业构建角度综合反映了公司

的价值；

②本次预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6月30日，2010年5月—2013年6月期间，晨光有限经营情况较好，2011年至2012年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约6.8

亿元，截至预评估基准日，晨光稀土的净资产已增加到约11.7亿元；

③历次增资完成后，晨光稀土的资金实力、资产规模皆有较大的增长，企业价值不断增值；

④本次预估以晨光稀土2013年6月30日净资产为基础进行评估，在考虑了存货价格变化以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价格变化后确定评估值，

因此也导致晨光稀土本次预估结果较前述增资对应的企业价值有差异。

（3）剔除上述增资因素后本次预估的增值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晨光稀土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16,972.05万元，扣除晨光稀土最近三年因增资获得的现金流入总

额16,898.68万元后，晨光稀土合并口径的净资产账面值为100,073.37万元。本次交易中，晨光稀土100%股权的预估值为13.11亿元，扣除晨光稀

土最近三年因增资获得的现金流入总额16,898.68万元后约为11.42亿元，相应的剔除增资因素后本次预估的增值率为14.12%。

2、最近三年交易情况

2010年7月18日，晨光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沃本新材以344万元受让黄平持有晨光有限6.66%的股权。沃本新材为晨光有限的员工持股平

台，本次股权受让的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1元。由于沃本新材的全体股东皆为晨光有限的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为公司对于

管理层及关键员工的股权激励，构成股份支付的条件。晨光有限参照红石创投增资时每元注册资本10.25元的价格略作调整，按企业会计准则

于当年确认了管理费用18,048,304.00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

2010年7月29日，虔盛创投与晨光有限及其全体股东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同日，晨光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虔盛创投以2,550万元受让

黄平持有晨光有限4.13%的股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11.86元；同意虔盛创投以货币资金对晨光有限增资469.20万元，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11.86元，其中39.57万元列入注册资本，其余列入资本公积。本次股权转让时晨光有限的企业作价为61,742.33万元，为交易各方综合各方面因

素，经协商后确定。

2012年4月22日，晨光稀土股东会同意罗洁向黄平转让其持有的晨光稀土8.16%股份，转让价格为2,937.60万元；同意熊国槐向宏腾投资转

让其持有的晨光稀土1.5%股份，转让价格为540万元；同意刘筱凤向宏腾投资转让其持有的晨光稀土1.5%股份，转让价格为540万元。

罗洁向黄平股权转让的价格为每股1元，原因是罗洁为黄平的妻子；熊国槐和刘筱凤向宏腾投资股份转让的价格为每股1元，原因是宏腾

投资为熊国槐和刘筱凤各出资50%共同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并将其分别直接持有的晨光稀土1.5%的股份转让于宏腾投资，该部分股份的实

际权益仍由熊国槐和刘筱凤最终享有，权益数量亦未发生改变。上述股权转让为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

（二）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情况

1、改制涉及的资产评估

（1）评估情况

2010年10月12日，晨光有限股东会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各发起人以截至2010年8月31日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立信大华审字【2010】第2546号”《审计报告》审计的33,035.05万元账面净资产作为折股依据，按1:0.9929的比例折合股份总额32,800.00

万股，其余235.05万元转入资本公积。广东恒信德津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改制出具了HDZPZ2010000041《拟股份制改制资产评估报告

书》，晨光有限净资产的评估值为47,508.35万元，评估增值额为14,473.30万元，增值率为43.81%。本次整体变更后，晨光稀土注册资本增至32,

800.00万元，各发起人的股份比例变更前后保持不变。

（2）与本次评估差异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拟注入资产预估值约为13.11亿元，与前述的晨光稀土改制时的评估价值差异约为8.36亿元。两次评估结果的差异如下：

①净资产差异

截止2010年8月31日，晨光稀土母公司报表净资产为33,035.05万元，与截至201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63,738.55万元存在差异。差

异金额约为30,703.50万元。

②长期股权投资差异

经比较，截至2010年8月31日，晨光稀土母公司报表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截至201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长期股权投资在范围上存在差异，

剔除腾远钴业、赣州特迪稀土有限公司、中辰精细后进行比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增加4,900.00万元；在此基础上，截至2010年8月31日的长

期股权投资增值额小于截至201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值额54,825.92万元，主要原因是晨光稀土参股的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增值以及各子公司净资产增加。

③固定资产增值

截至2011年8月31日，晨光稀土母公司报表的固定资产增值额小于截至201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固定资产增值额，主要原因是房屋建筑

物中的商业性房地产价格上升所致。

④无形资产增值

截至2011年8月31日，晨光稀土母公司报表的无形资产增值额小于截至201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无形资产增值额3,470万元，主要原因

是截至201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无形资产范围包含了无形资产-专利权的增值、综合用地地价上涨产生的增值，以及部分综合用地改变为

商业用地后产生的增值。

2、与舜元地产拟重大资产重组时的资产评估

（1）评估情况

根据舜元地产2012年9月27日审议通过的《舜元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舜元

地产拟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5,517,374.82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100%股份进行等值资

产置换，置换差额部分由舜元地产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该次重组未获得舜元地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未能实施。

以2012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出具了沪东洲资评报字【2012】第0494231号《舜元地产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黄平等所持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的评估报告》，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评估结果为33.4亿元。

（2）与本次预评估差异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预评估的结果为13.11亿元，本次预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未采用收益法的主要原因是：晨光稀土主要业务为稀土氧化

物的分离，稀土金属（含稀土合金）的冶炼加工，钕铁硼废料的综合回收利用，考虑到晨光稀土未来年度的产量和销量受“指令性生产计划” 、

“年度稀土出口配额”限制，以及目前稀土原矿、稀土氧化物价格仍存在一定的波动，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

为稳健，作为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股东投入资本的市场价值。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股权收购的价值参考依据较为合理。

十一、取得的相关许可及资质情况

（一）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1、晨光稀土主营业务

根据晨光稀土最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稀土产品冶炼（凭矿产品加工资格证经营）；稀土金属、稀

土合金、稀土氧化物、稀土化合物销售（凭矿产品经营资格证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

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晨光稀土的确认，晨光稀土的主营业务为从事稀土金属的冶炼加工，即将稀土氧化物冶炼加工后生产稀土

金属产品。

2、全南新资源主营业务

根据晨光稀土子公司全南新资源最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其经营范围为：稀土系列产品、稀土化工原料。根据晨光稀土的确认，全

南新资源的主营业务为从事稀土氧化物分离，即从稀土原矿中通过一系列工艺分离制造出稀土氧化物。

3、步莱铽主营业务

根据晨光稀土的全资子公司步莱铽最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其经营范围为：钕铁硼废料加工（有效期至2013年10月）、钕铁硼废

料加工及其加工后的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许可有效期至2013年10月）。

根据晨光稀土的确认，步莱铽的主营业务为从事钕铁硼废料加工。

（4）格瑞特主营业务

根据晨光稀土全资子公司格瑞特最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其经营范围为：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究、制造、销售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根据晨光稀土的确认，格瑞特的主营业务为从事稀土材料应用环节的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

电机的生产销售。

4、奥利斯特主营业务

根据晨光稀土全资子公司奥利斯特最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其经营范围为钕铁硼、钴碴、铜碴分离后的单一稀土产品（不得经营

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

定）。根据晨光稀土的确认，奥利斯特的主营业务为从事单一稀土产品的销售。

5、中辰精细主营业务

根据晨光稀土子公司中辰精细最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其经营范围为工业草酸、草酸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中辰精细于2012年10月

15日成立，拟投资项目为“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该项目已经获得赣州市发改委区发改工交字【2013】40号《关于赣州

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批复》、赣州市发改委区发改工交字【2013】41号《关于赣州中辰

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赣州市环境保护局赣市环督字【2013】46号《关于<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尚在办理建设用地等其他手续，未开展实际业务。

（二）许可、资质的依据及办理情况

1、矿产品经营资格证

根据《关于规范赣州市矿产品加工及经营资格证办理的通知》（赣市矿管字【2008】181号，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于2008年12月16日发

布并实施）的规定，进行稀土原矿及相关产品的加工、经营，应领取《矿产品经营资格证》和《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由于本次拟注入资产中，晨光稀土、全南新资源、步莱铽的主营业务中均涉及稀土相关产品的加工与经营，均须取得《矿产品经营资格

证》和《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晨光稀土已获得由上犹县矿产资源管理局于2013年1月5日颁发的《矿产品经营资格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上矿管经字（2013）01号

企业名称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上犹县黄埠镇仙人陂电厂内

法定代表人 黄平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矿产品经营种类 稀土金属、稀土合金、稀土氧化物、稀土化合物

矿产品来源 省内外

有效期限 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

全南新资源已获得由全南县矿产资源管理局于2013年1月15日颁发的《矿产品经营资格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2013】经营02号

企业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全南县含江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 黄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品经营种类 稀土分离产品、稀土应用产品（稀土荧光粉、稀土陶瓷色釉粉）

矿产品来源 自供、外购

有效期限 2013年1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步莱铽已获得由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于2012年10月30日颁发的《矿产品经营资格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201201218

企业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

法定代表人 黄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品经营种类 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及其加工后的产品

矿产品来源 省内外

有效期限 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

2、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晨光稀土已获得由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于2012年12月19日颁发的《矿产品加工资格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2012125042

企业名称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上犹县黄埠镇仙人陂电厂内

法定代表人 黄平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矿产品加工种类 稀土产品冶炼

矿产品来源 省内外

有效期限 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

全南新资源已获得由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于2012年12月31日颁发的《矿产品加工资格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2012127016

企业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全南县含江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 黄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品加工种类 稀土加工

矿产品来源 省内外

有效期限 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

步莱铽已获得由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于2012年10月30日颁发的《矿产品加工资格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2012105038

企业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

法定代表人 黄平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矿产品加工种类 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加工

矿产品来源 省内外

有效期限 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

3、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修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08年2月28日发布，2008年6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修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00年4月29日发布，2000年9月1日起实施）和《江西省环境污染防治

条例》（由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12月23日通过，2001年3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排放水污染物、主要大气污染

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求排放污染物。

由于本次拟注入资产中，晨光稀土、全南新资源、步莱铽、格瑞特的主营业务均涉及稀土相关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存在排放污染物的情

形，需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晨光稀土已获得由上犹县环境保护局于2013年1月28日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注册号 2013-1-004

单位名称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上犹县黄埠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济性质 股份有限责任

所在功能区 二类

污染物名称 PH值、COD、SS、氨氮、氟化物等

有效日期 2013-1-1至2013-12-31

全南新资源已获得由全南县环境保护局于2013年8月23日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编号 1307

排污者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排污者地址 全南县工业园三区（含江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 黄平

许可排放污染物 COD≤15吨∕年、SO2≤60吨∕年

有效日期 2013-8-23至2014-8-24

步莱铽已获得由赣县环境保护局于2012年5月18日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编号 赣县污排字【2012】13号

排污者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排污者地址 赣县红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黄平

许可排放污染物 COD、SO2

有效日期 2012-5-18至2013-5-17

注：步莱铽排污许可证已于2013年5月17日到期，因其实施异地整体搬迁技改项目，新建成项目“年处理5,000吨钕铁硼废料和1,000吨荧

光粉废料综合回收利用生产线”已搬迁至赣州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目前处于试生产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新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需

待环保验收批复后到章贡区环保部门办理。

格瑞特已获得由赣州市环境保护局开发区分局于2013年8月27日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编号 115

排污者名称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排污者地址 赣州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黄平

许可排放污染物 COD≤1.48吨/年

有效日期 2013-8-27至2014-8-27

4、取水许可证

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国务院于2006年2月21日发布，2006年4月15日起实施）规定，利用取水工

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申领取水许可证。

由于本次拟注入资产中，仅全南新资源涉及向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需取得《取水许可证》。全南新资源已获得由全南县水力局于2012年

9月30日颁发的《取水许可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编号 取水（赣全）字【2012】第06号

取水权人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平

取水地点 桃江含水

退水地点 含水

取水方式 提水

退水方式 处理后

取水量 6万m3

退水量 6万m3

取水用途 工业

退水水质要求 Ⅲ类水

水源类型 地表水

有效日期 2012-10-1至2016-9-30

5、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根据《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第14号，商务部于2004年6月25日发布，2004年7月1日起实施），从事货物进出口

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或商务部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

本次拟注入资产中，仅晨光稀土、格瑞特从事进出口业务，因此需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晨光稀土已获得由商务部于2011

年7月19日颁发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编号 00926971

进出口企业代码 3600723932995

经营者名称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证日期 2011-7-19

格瑞特已获得由商务部于2013年6月3日颁发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编号 01474442

进出口企业代码 3600556011098

经营者名称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发证日期 2013-6-3

6、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

稀有金属属于战略性资源，为了保护资源的有序开发，我国对稀土、钨、锑、锡、钼相关的稀有金属矿采和冶炼分离产业实施指令性生产

计划。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由工信部下发给各省（区、市）的工业主管部门，由其分配落实到当地稀有金属企业。晨光稀土及其子公司的主营

业务中不包括稀有金属矿产品，但是其子公司全南新资源从事稀土金属冶炼分离业务，受到该指令性计划的限制。

（1）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的确定原则

2012年6月13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的《关于印发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对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进行了明确

规定：

地方企业应于每年9月10日前向省级工业主管部门上报下一年度计划申请书。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受理企业申请后，会同有关部门对企业

资质条件及相关计划进行初审，提出审查意见，并将相关材料于每年10月10日前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总量计划及要求，工

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审查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上报的申请书，确定有关省（自治区）和中央企业计划，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于本年12

月10日前和下一年度6月10日前分两批下达计划。

（2）全南新资源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的获取情况

年度 指令性计划指标（吨）

2011 1,070

2012 880

2013 1,100

全南新资源从事稀土分离业务需要获得国家工信部下达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全南新资源稀土分离生产存在一定程度超过下达指令性生

产计划的情况，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出具了相关确认文件。截至重组预案签署之日，2013年不存在实际产量超过指令性生产计划的情况。

7、稀土出口配额指标

根据国务院于2001年12月1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2号，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六条规

定：“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

（1）稀土出口配额的确定原则

商务部每年末公告下一年度稀土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符合如下所示条件的生产企业可申请下一年度稀土出口配额：

①获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005年以后登记注册的企业，须通过国家主管部门核准。

②符合稀土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及稀土行业管理有关规定，2009-2011年每年均有出口实绩（2009年以后获得出口配额的企业，自获得配

额年份至2011年每年均有出口实绩），相关数据以海关统计为准。

③生产企业的稀土原料须来自国土资源部公告的具有采矿资格的稀土开采企业。

④冶炼分离和金属冶炼企业须为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

⑤符合国家土地管理的相关政策规定。

⑥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并按期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并提供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已按期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

⑦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各地稀土出口企业应向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根据上述稀土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对本地区申请稀土出

口配额的企业进行资格初审，并将本地区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名单、书面初审意见报送商务部，同时抄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各企业出口配额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企业应得配额＝此类稀土配额量×（A1+A2）

A1＝（各企业近三年出口数量÷全国出口总量）×0.5权重

A2＝（各企业近三年出口金额÷全国出口金额）×0.5权重

（2）近年来晨光稀土出口配额的获取情况

年度 出口配额（吨）

2010 855

2011 798

2012 1,140

2013 1,303

8、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

根据2002年10月8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布的《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2002年11月15日施行，2012年8月1日废止），本次拟注入

资产中，全南新资源和步莱铽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涉及《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危险化学品（盐酸以及少量硝酸、硫酸），需要按照相关规定

取得由省一级化学品登记注册办公室颁发的《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

全南新资源已获得由江西省化学品登记注册办公室于2012年3月12日颁发的《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360720085

有效期 三年

登记单位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发证日期 2012-3-12

步莱铽已获得由江西省化学品登记注册办公室于2009年11月30日颁发的《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证号 360720100

有效期 三年

登记单位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发证日期 2009-11-30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12年7月1日发布并于2012年8月1日实施的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53号），规定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目录》所列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并未强制要求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办

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根据步莱铽确认，步莱铽因不涉及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其原《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临时登记证》于

2012年11月30日到期后，无需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

十一、重大诉讼和仲裁情况

1、重大诉讼

2011年2月15日-2011年5月17日期间， 晨光稀土先后与森润公司签署关于矿产品采购的 《采购合同》 十份 （合同编号分别为：

GY20010206；GY20110216；GY20110222；GY20110311；GY20110325；GY20110407；GY20110414；GY20110419；GY20110519；GY20110710）、森

润公司与全南新资源签署关于矿产品采购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QN20110304），以上累计合同总标的额为2.604亿元整，该等合

同签署后，晨光稀土、全南新资源向森润公司全额支付了货款。2011年8月15日，双方再次就2011年度合作期间未履行的合同签署《补充约

定》，要求森润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之前交付所有未交付的货物并出具17%的增值税发票，森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范志国作为《补充约定》

的连带担保人。2011年11月8-10日，在晨光稀土的催促下，范志国先后用62吨氧化镧、61.15吨氧化钇折抵价值为2,454.5万元的货款，但截止目

前，仍有价值9,520.5万元的货物未交付；另外，由于晨光稀土已向森润公司支付上述增值税发票应缴税款款项712.9万元，两项金额合计10,

233.4万元，森润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范志国至今未归还。

为此，晨光稀土委托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11月2日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森润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范志国，同年11月15日，

由于范志国突然下落不明，赣州市公安局接到第三方举报介入调查并予立案，查封并冻结了森润公司全部财产及银行账户，并将范志国抓获

归案羁押至今。晨光稀土知悉上述情况后委托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11月18日向公安局报案并提交《控告状》。

根据赣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证明》，证明该支队“于2011年11月18日接到晨光稀土报案，控告范志国骗取巨额货款，支队于2011

年11月15日予以立案侦查，2012年5月移送检察院。”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该案已作出了判决范志国无期徒刑的刑事终审判决。

上述诉讼系原告人晨光稀土因森润公司违约未及时向其交付货物或退回其已支付款项而提出。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该案已作出了判

决森润公司实际控制人范志国无期徒刑的刑事终审判决，但民事诉讼事项尚未获得法院的裁决，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在货款无法

收回的风险。鉴于上述诉讼涉及的金额较大，考虑到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拟注入资产未审财务数据中对该笔应收账款全额计

提了坏账准备。拟注入资产预评估中也将上述款项评估为零，并且未考虑上述款项收回对未来年度现金流入的影响，因此，如果上述款项无

法收回，不会对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产生影响。

2、重大仲裁

2012年4月25日， 晨光稀土及其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黄平与舜元地产及其控股股东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意向

书》，各方就晨光稀土与舜元地产的重组合作事宜（以下简称“相关重组合作” ）达成基本共识，并就合作内容、违约责任等方面予以明确约

定。同日，舜元地产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合作意向书》。

2012年9月27日，晨光稀土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就相关重组合作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协议。同日，舜元地产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重组合作事宜及其具体方案。2012年10月26日，舜元地产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相关重组合作

事宜及其具体方案。

2013年1月4日，舜元地产公布《关于股票恢复上市事宜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的公告》。2013年2月1日，舜元地产公告其A股股票将于

2013年2月8日恢复上市交易。2013年2月8日，舜元地产A股股票恢复上市交易。

2013年1月14日，晨光稀土通知舜元地产、舜元投资，要求其股票继续暂定交易；2013年2月7日，晨光稀土与黄平向舜元地产及舜元投资发

出书面解约函，通知解除《合作意向书》，要求舜元地产返还履约保证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013年2月8日，舜元地产以公告方式、舜元投资以书面回函方式确认收到前述解约函，但均拒绝承认存在违约情形。根据晨光稀土提供的

说明，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舜元地产尚未退回履约保证金。

晨光稀土及黄平于2013年2月18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现已更名为“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

裁中心）” ，以下简称“上海贸仲” ）提起仲裁请求，要求舜元地产向晨光稀土返还保证金、支付违约金，要求舜元投资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等；

2013年7月13日，晨光稀土及黄平向上海贸仲提交《SDT2013032号案仲裁申请变更确认书》，确认其变更后的仲裁请求包括：（1）舜元地产向

晨光稀土返还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2） 舜元地产终止行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行向其开具GC0991112000539号履约保函项下

的全部权利；（3）舜元投资向晨光稀土支付违约金人民3,000万元；（4）舜元投资对舜元地产前述第（1）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舜元地产

与舜元投资共同承担本案仲裁费及晨光稀土与黄平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300万元。2013年3月13日，舜元地产和舜元投资分别提交答辩

及反请求书，其中舜元地产要求晨光稀土继续履行《合作意向书》、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并承担律师费150万元及仲裁费，舜元投资要求晨光

稀土承担其律师150万元及仲裁费。

根据晨光稀土及其代理律师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说明，上海贸仲仲裁庭于2013年7月13日开庭审理本案件。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案件仍

处于仲裁审理阶段。

2013年4月23日，晨光稀土及黄平的上述仲裁代理律师国浩律师出具《关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仲裁相关事项的说明》，认

为“舜元地产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已否决了与晨光稀土间的重组方案；舜元地产与舜元投资无履约诚意，不予配合晨光稀土推进重组，双

方已无继续合作可能；《合作意向书》因约定的交易条件未能成就以及重组合作基础（亦即重组的核心条件之一交易价格的定价基础）已丧

失，《合作意向书》无法继续实施。因此，晨光稀土单方面解除了与舜元地产及舜元投资的《合作意向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约定及

《合作意向书》的约定。”

鉴于上述仲裁涉及的金额较大，考虑到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晨光稀土已将2012年5月向舜元地产支付的1,000万元履约保

证金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同时黄平已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因晨光稀土最终需就本次仲裁承担赔偿责任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就该等损失（损失金额为晨光稀土

最终需就本次仲裁支付的赔偿金额扣除已计提减值损失1,000万元后的剩余部分金额）， 本人将通过现金补偿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同

时，无论本次仲裁结果如何，本人将不再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合作。”

因此，即使晨光稀土该项仲裁败诉，不会对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产生影响。

本次重组法律顾问金杜律师就上述仲裁事项分析后，认为：

“（1）晨光稀土、黄平已解除《合作意向书》且相关重组合作在事实上已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性；上海贸仲就本次仲裁争议事项作出实际

履行的裁决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2）舜元地产及舜元投资的仲裁反请求包括履行《合作意向书》以及支付违约金及相关费用，由于《合作意向书》已无实际履行的可能，

即使晨光稀土、黄平最终需就本次仲裁承担责任，其承担责任的方式应仅限于现金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即晨光稀土100%股

份）应不会因本次仲裁而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仲裁相关事项不会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14）号）第四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规定；同时，结合晨光稀土控股股东

已出具的承诺函等保障措施，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仲裁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除上述重大诉讼、仲裁外，拟注入资产不存在其它金额超过100万元正在进行的和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事项。

十二、下属控股子公司情况

（一）全南新资源99%股权

1、全南新资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全南县含江路106号

成立日期： 1999.12.15

注册资本： 2,041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29210000078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稀土系列产品、稀土化工原料（许可经营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需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

2、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全南新资源的股权结构为：

3、全南新资源历史沿革

1999年12月15日，全南新资源的前身江西省全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南有色” ）由刘发瑞、吴培华夫妇和李哲共同出资设

立，其中刘发瑞、吴培华夫妇以货币资金出资25万元，李哲以货币资金出资25万元。全南县审计事务所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验资报告》。本次出资经全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0年7月15日出具《全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予以确认。全南有色设立时股权结构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刘发瑞、吴培华夫妇 25.00 50.00%

李哲 25.00 50.00%

合计 50.00 100.00%

2000年7月18日，全南有色进行了增资及股权变更，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45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全南有色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张艺华 112.50 25.00%

李立明 112.50 25.00%

林钢 112.50 25.00%

吴培华 112.50 25.00%

合计 450.00 100.00%

2000年11月3日，全南有色更名为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2006年7月16日，张艺华、李立明和吴培华分别与林钢于签订了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艺华、李立明和吴培华将各自所持有的全南

新资源25%的股权转让给林钢。同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2006年7月18日，林钢与刘筱凤、熊国槐、聂红伟、张小军、封艳萍分别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林钢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30%、

30%、2%、2%、1%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刘筱凤、熊国槐、聂红伟、张小军、封艳萍。2006年7月19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

事项。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林钢 157.50 35.00%

熊国槐 135.00 30.00%

刘筱凤 135.00 30.00%

聂红伟 9.00 2.00%

张小军 9.00 2.00%

封艳萍 4.50 1.00%

合计 450.00 100.00%

2006年9月16日，全南新资源更名为赣州宏腾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腾新材料” ）。

2007年1月18日，宏腾新材料将名称变更回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5月19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林钢、刘筱凤、聂红伟、封艳萍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18%、30%、2%、1%股权转让

给赵平华；张小军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2%股权转让给熊国槐。2007年5月20日，前述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林钢、刘筱凤、聂红伟、封

艳萍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18%、30%、2%、1%股权以81万元、135万元、9万元、4.5万元转让给赵平华； 约定张小军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

2%股权以9万元转让给熊国槐。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赵平华 229.50 51.00%

熊国槐 144.00 32.00%

林钢 76.50 17.00%

合计 450.00 100.00%

2008年7月27日，赵平华、熊国槐和林钢与晨光稀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平华、熊国槐和林钢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26%、9%和

16%以117万元、40.5万元和72万元转让给晨光稀土。同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同时，审议通过全南新资源注

册资本由450万元增至2,041万元， 由赵平华、 熊国槐、 林钢和晨光稀土分别按每元注册资本1元的价格以货币增资397.75万元、365.93万元、

15.91万元、811.41万元，合计1,591万元。

江西赣州君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君会师验字【2008】第154号”《验资报告》。本次转让及增资

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1,040.91 51.00%

赵平华 510.25 25.00%

熊国槐 469.43 23.00%

林钢 20.41 1.00%

合计 2,041.00 100.00%

2009年10月28日，赵平华与王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赵平华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7%股权以142.87万元转让给王为。同日，全南新资源召

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1,040.91 51.00%

熊国槐 469.43 23.00%

赵平华 367.38 18.00%

王为 142.87 7.00%

林钢 20.41 1.00%

合计 2,041.00 100.00%

2010年6月20日，熊国槐与刘筱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熊国槐将其持有的全南新资源11.5%股权以234.71万元转让给刘筱凤。同日，全

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1,040.91 51.00%

赵平华 367.38 18.00%

熊国槐 234.72 11.50%

刘筱凤 234.71 11.50%

王为 142.87 7.00%

林钢 20.41 1.00%

合计 2,041.00 100.00%

2010年6月23日，赵平华、熊国槐、刘筱风、王为与晨光稀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平华、熊国槐、刘筱风、王为分别将其持有的全南新

资源18%、11.5%、11.5%、7%的股权，以343.08万元、219.09万元、219.09万元、133.42万元转让给晨光稀土。同日，全南新资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

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本次转让完成后，全南新资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2,020.59 99.00%

林钢 20.41 1.00%

合计 2,041.00 100.00%

4、全南新资源业务具体情况

全南新资源是一家从事稀土分离、高纯制取、科研开发及深加工为一体的稀土加工企业。现年稀土分离能力达3,000吨。成为江西赣南地

区最大的稀土分离企业之一。在技术上，自主开发与引入外部先进技术相结合，消化、吸收、再创新，走出了一条技术创新的发展之路，如今全

南新资源拥有多项国家专利技术，于2010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经过不懈努力，全南新资源取得了一系列荣誉：2009年度、2010年度被江西省人民政府评为“优秀非公有制企业” ，2009年度、2010年度被

赣州市人民政府评为“百强优秀非公有制企业” ，2009年被赣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突出贡献奖” ，2009年度、2010年度被全南县人民政府评为

“环境保护先进企业” ，2009年度、2010年度被全南县人民政府评为“安全生产先进企业” ，2010至2012年连续三年被全南县人民政府授予“工

业企业纳税大户奖” ，2012年度被赣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全市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

5、全南新资源近三年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5,264.12 85,962.57 78,826.26 35,608.99

流动资产 74,162.55 74,720.55 66,944.22 25,656.09

非流动资产 11,101.57 11,242.02 11.882.04 9,952.90

负债总额 33,465.23 34,344.66 40,182.46 31,388.02

流动负债 30,852.98 32,082.16 39,899.46 29,493.02

非流动负债 2,612.25 2,262.50 283.00 1,895.00

净资产 51,798.89 51,617.91 38,643.80 4,220.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798.89 51,617.91 38,643.80 4,220.97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22,281.52 73,955.58 148,254.70 37,282.49

营业利润 -579.01 14,622.05 40,324.08 4,392.83

利润总额 -16.37 14,681.40 40,527.39 4,494.74

净利润 -16.14 12,476.05 34.422.82 3,810.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4 12,476.05 34.422.82 3,81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89.46 12,426.11 34,253.21 3,753.15

6、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2010年8月，包钢稀土在对晨光有限增资之前，原计划是对晨光有限子公司全南新资源进行增资，包钢稀土聘请北京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全南新资源进行资产评估，出具了立信评报字（2010）第009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0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全南新资源的评估值

为16,180.68万元，增值额为12,590.07万元，增值率为350.64%。

（二）步莱铽100%股权

1、步莱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

成立日期： 2009.02.05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21210001876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加工（许可有效期限至2013年10月）、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及其加工后的

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许可有效期

至2013年10月）。

2、步莱铽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步莱铽的股权结构为：

3、步莱铽历史沿革

2009年2月5日，步莱铽由晨光稀土和黄平共同出资设立。江西赣州君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赣君会师验字【2009】第5号”《验资报告》。步莱铽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95.00 95.00%

黄平 5.00 5.00%

合计 100.00 100.00%

2009年12月15日，步莱铽召开股东会，同意将黄平持有的5%股权以5万元转让给晨光稀土。同日，晨光稀土和黄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步莱铽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2012年2月6日，步莱铽作出股东决议，决定将其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至3,000万元，由晨光稀土以货币增资2,900万元。江西东顺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东顺验字【2012】13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步莱铽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3,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 100.00%

4、步莱铽业务具体情况

步莱铽生产工艺先进、设备精良、质量体系完善，采用溶剂萃取法（钕铁硼废料）和选择性氧化还原法（荧光粉废料）等综合回收工艺技

术，利用钕铁硼废料和荧光粉废料，经过废料细磨粉碎、焙烧、溶剂萃取、除杂、分离等生产工艺，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氧化镨钕、氟化镨钕、氧

化镝、氧化铽等产品。由于步莱铽原有的厂址已无发展空间，为顺应市政府优化产业布局的总体规划，步莱铽在赣州水西有色冶金基地征地

80亩，已整体搬迁并扩建成年处理5,000吨钕铁硼废料和1,000吨荧光粉废料综合回收利用生产线，使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环保相结合，力争成

为全国示范工厂。

5、步莱铽近三年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7,755.76 59,289.44 29,812.43 12,268.97

流动资产 49,544.39 54,682.32 28,155.06 11,350.00

非流动资产 8,211.37 4,607.12 1,657.37 918.97

负债总额 50,933.87 53,928.34 28,653.22 11,610.16

流动负债 47,155.87 50,064.34 28,653.22 11,610.16

非流动负债 3,778.00 3,864.00 - -

净资产 6,821.89 5,361.09 1,159.21 658.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21.89 5,361.09 1,159.21 658.81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22,177.49 64,580.02 19,084.45 8,575.86

营业利润 1,550.68 1,465.21 668.21 641.75

利润总额 1,586.27 1,285.51 660.20 641.33

净利润 1,347.64 1,091.48 500.40 480.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7.64 1,091.48 500.40 480.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17.39 1,244.22 506.40 480.72

6、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步莱铽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三）奥利斯特100%股权

1、奥利斯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奥利斯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住所： 赣县红金工业园

成立日期： 2006.11.24

注册资本： 5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21110000559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钕铁硼、钴碴、铜碴分离后的单一稀土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

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2、奥利斯特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奥利斯特的股权结构为：

3、奥利斯特历史沿革

2006年11月24日，奥利斯特由腾远钴业、黄平和罗洁共同出资设立。江西赣州君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赣君会师验字【2006】第05092号”《验资报告》。奥利斯特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腾远钴业 47.50 95.00%

黄平 1.50 3.00%

罗洁 1.00 2.00%

合计 50.00 100.00%

2009年12月15日，奥利斯特召开股东会，同意将腾远钴业、黄平、罗洁分别持有的95%、3%、2%股权以47.5万元、1.5万元、1万元转让给晨光

稀土。同日，晨光稀土与腾远钴业、黄平及罗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利斯特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4、奥利斯特业务具体情况

奥利斯特原先从事稀土废料的回收，2012年4月依据晨光稀土的经营方针，奥利斯特的业务转型为单一稀土氧化物的销售，收入规模和利

润规模较小。

5、奥利斯特近三年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6.85 101.71 3,421.52 1,537.89

流动资产 35.74 42.43 3,420.86 1,530.60

非流动资产 61.12 59.28 0.66 7.29

负债总额 -25.12 -24.71 3,179.29 1,210.61

流动负债 -25.12 -24.71 3,179.29 1,210.61

非流动负债 - - - -

净资产 121.97 126.41 242.23 327.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97 126.41 242.23 327.27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 3,267.28 10,292.98 8,563.96

营业利润 -5.92 -170.60 -525,76 -235.30

利润总额 -5.92 -170.60 -64.87 312.26

净利润 -4.44 -115.82 -85.04 234.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 -115.82 -85.04 234.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4 -115.82 -430.71 -310.25

6、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奥利斯特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四）格瑞特100%股权

1、格瑞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开发区工业四路以西

成立日期： 2010.05.17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03110000560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究、制造、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2、格瑞特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格瑞特的股权结构为：

3、格瑞特历史沿革

2010年5月17日，格瑞特由晨光稀土出资设立。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中浩会验字

【2010】第0171号”《验资报告》。格瑞特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2010年8月4日，格瑞特作出股东决议，决定将其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1,000万元，由晨光稀土以货币增资950万元。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中浩会验字【2010】第0277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格瑞特股权结构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2012年2月3日，格瑞特作出股东决议，决定将其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3,000万元，由晨光稀土以货币增资2,000万元。江西东顺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东顺验字【2012】12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格瑞特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3,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 100.00%

4、格瑞特业务具体情况

格瑞特位于赣州开发区香港工业园北区内，专致于高性能磁性材料、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研发、生产及制造，2011年底建成了一条年产

1500吨高性能磁钢生产线，该生产线由国内一流的真空速凝炉、氢破碎设备、气流磨、真空烧结炉和自动成型机等设备组成，同时拟建成3条永

磁高效节能电机生产线，达产后将形成年生产1,000台永磁高效节能电机的生产能力。

5、格瑞特近三年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871.42 7,230.49 4,112.12 1,433.00

流动资产 922.78 1,923.32 1,404.75 861.54

非流动资产 5,948.64 5,307.17 2,707.38 571.46

负债总额 4,398.95 4,488.65 2,814.06 119.83

流动负债 3,918.95 4,104.65 2,622.06 119.83

非流动负债 480.00 384.00 192.00 -

净资产 2,472.47 2,741.84 1,298.06 1,313.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2.47 2,741.84 1,298.06 1,313.17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837.99 301.20 6,000.54 -

营业利润 -337.60 -665.38 -27.27 -28.19

利润总额 -338.15 -665.38 -27.27 427.09

净利润 -273.89 -556.22 -15.10 313.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89 -556.22 -15.10 313.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3.42 -556.22 -15.10 -28.29

6、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格瑞特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五）中辰精细90%股权

1、中辰精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炼基地

成立日期： 2012.10.15

注册资本： 1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02110001574

法定代表人： 黄平

经营范围： 工业草酸、草酸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中辰精细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中辰精细的股权结构为：

3、中辰精细历史沿革

2012年10月15日，中辰精细由晨光稀土和何永辉共同出资设立。2012年8月15日，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设立时的出资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赣中浩会验字【2012】第0507号”《验资报告》。中辰精细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晨光稀土 90.00 90.00%

何永辉 10.00 10.00%

合计 100.00 100.00%

4、中辰精细业务具体情况

中辰精细于2012年10月15日成立，拟投资项目为“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该项目已经获得赣州市发改委区发改工

交字【2013】40号《关于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批复》、赣州市发改委区发改工交字

【2013】41号《关于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赣州市环境保护局赣市环督字【2013】46号

《关于<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工业草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尚在办理建设用地等其他手续，未开展实际业

务。

5、中辰精细最近一年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6月30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67.96 89.17

流动资产 254.24 84.87

非流动资产 13.71 4.30

负债总额 202.11 2.05

流动负债 202.11 2.05

非流动负债 - -

净资产 65.84 87.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84 87.11

项目 2013年1-6月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8.36 -17.18

利润总额 -28.36 -17.18

净利润 -21.27 -12.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7 -12.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27 -12.89

6、最近三年评估情况

中辰精细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情况。

十三、拟注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

（一）行业介绍

1、稀土的基本概念

稀土是指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第三副族中原子序数从57至71的15个镧系元素———镧（La）、铈（Ce）、镨（Pr）、钕（Nd）、钷（Pm）、钐

（Sm）、铕（Eu）、钆（Gd）、铽（Tb）、镝（Dy）、钬（Ho）、铒（Er）、铥（Tm）、镱（Yb）、镥（Lu），以及与镧系元素密切相关的两个元素———钪

（Sc）和钇（Y）共17种元素，称为稀土元素（Rare� Earth）。其中，钷（Pm）、钪（Sc）在地壳中含量很少，一般稀土是指除该两种元素外的15种元

素。

根据稀土元素间物理化学性质和地球化学性质的某些差异和分离工艺的要求，稀土类元素分为轻、中、重三组。其中：镧、铈、镨、钕称为轻

稀土，钐、铕、钆称为中稀土，铽、镝、钬、铒、铥、镱、镥、钇称为重稀土。

稀土元素具有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具有独特的电子结构，与其它元素形成的稀土化合物具有多样化的晶体结构。在工业应用上，稀土

材料是一种功能材料，加入稀土元素，能有效提升各种新材料的性能，稀土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 、“工业味精” 。

2、稀土行业产业链

稀土行业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上游行业。稀土行业产业链及其下游行业如下：

稀土行业的下游行业范围较广，主要包括光电磁学、新能源、航空航天、原子能工业、结构陶瓷、生物医疗及冶金机械等，上述行业的发展

及周期性变化将对稀土行业的市场需求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由于稀土产品广泛应用于多个相对独立的行业，因此某一或少量的行

业不景气对稀土行业的整体影响有限。

3、稀土产品的主要用途

由于稀土元素具有丰富的光学、电学、磁学及热学特性，是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和战略性资源，作为一种功能材料，

稀土在磁性材料、光学材料、电学材料、航空航天、原子能工业、生物医疗、冶金机械及石油化工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部分应用领域及具体

产品如下：

应用领域 部分具体产品 所需元素

磁性材料 磁性管阀、永磁材料、磁致伸缩材料、磁光材料 钕、镨、镝、铽、钆、钐

光学材料

光学玻璃、吸收紫外线玻璃、特种陶瓷材料、荧光材料、激光材料、弧光灯

材料

钇、铕、铽、铒、镧、铈、镝

电学材料 热电子发射材料、发热材料、电容器、电阻、超导材料、传感器 钕、镨、镝、铽、镧、钇

航空航天 发动机部件、飞机壳体及构件 钕、镨、铽、镧、钐

原子能工业 核反应堆结构材料、核反应堆控制材料、核反应堆屏蔽材料 钆、铽、钐

生物医疗 稀土生物材料、稀土医疗材料 钇、钕、镨、铽、铕、铥、镱

储氢材料 储氢电池 钕、镨、镧、铈

冶金机械 钢铁添加剂、铸铁、合金钢、耐热合金、有色合金 钕、镨、铽、铈、镱、镧

石油化工 石油裂化催化剂、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燃料电池 镧、铈、钪、钬

（下转B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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